


二、自查时间及报送

请各相关经营主体如实自查，并于 9月 20日前将自查报

告及附件 1-4盖章后，扫描成电子版报北京市自行车电动 车

行业协会(邮箱:bjbicycle@sina.com)。

附件：1、基本信息情况汇总表；

2、 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情况表；

3、 企业目录登记车型情况汇总表；

4、 承诺书。

(联系人：赵自然 何琪芳；联系电话：15201039980

13810150311 )





附件 2：

监督检查及行政处罚情况表

企业名称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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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
企业目录登记车型情况汇总表



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目录车型

品牌经营主体承诺书

为落实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产品生产销售相关要求，践

行守法经营、诚信服务行为，本企业郑重做出如下承诺：

一、 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、《北京市

非机动车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、标准要求，严格落实法律

义 务和责任。

二、 生产、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通

过 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（CCC认证）；保证销售的车辆和

电池 与认证检验、合格证信息一致。

三、 加强销售渠道管理，建立、完善销售台账，确保

产品可追溯。加强对其经营行为管控，不得销售未列入《北



管理部门发现授权销售本企业产品的经营者存在违法违规行

为 的，本企业将暂停北京市场销售渠道。

承诺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

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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